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

高三實施必要教學活動週一免升旗申請表  

班 級  填表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人數  參加人數  

活動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（週一） 活動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（週二） 

月   日  月   日  

月   日  月   日  

月   日  月   日  

月   日  月   日  

月   日  月   日  

備 註 

一、本表適用於高三因升學實施必要之教學活動使用（週一申請免升旗），

需由導師提出申請（一次最多申請 5 週）。 

二、高三實施升學必要之教學活動請優先利用週二早自習時間，申請週一免

升旗需填報週二早自習（含升旗）之活動。 

三、本教學活動實施期間學務處指派相關人員觀察實施成效，若實施成效不

理想，學務處得停止並拒絕該班申請週一免升旗。 

班 導 師  學務主任  

生輔組長  校 長  

 


